
市民政局行政权力事项中的“一次办好”事项清单

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成立
申请
预审
服务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社会团体成立申请预审表》（原件，
2份，纸质版）及可行性报告（由发起单位加
盖公章，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发起人（单位）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
力的相关资料，相关研究成果和相关著作等
（原件、复印件各1份，纸质）；
3.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受托人办理登记事
宜，并由发起单位加盖公章或发起人签字）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发起人或发起单位证明文件。发起人需要提
交身份证明。发起人为单位的，提供法人登记
证书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复印件1份，电子
版1份）；
5.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批复(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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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召开
成立
大会
的事
先备
案服
务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住所证明及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3.会员名册(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章程草案(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注册资金捐赠承诺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
版1份）；
6.《社会团体成立大会事先备案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成立大会工作方案(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8.在社团担任职务按规定须报批的，提供组织
人事部门的批复文件(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9.《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原件2份，纸
质，电子版1份）；                               

1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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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成立
登记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初审；
3.审核；
4.批准。

1.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章程及《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4.《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异地商会的法定代
表人由会长担任)（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5.《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申请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6.《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7.《社会团体监事长备案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8.理事、监事名册（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9.《申请登记社会组织党建情况申报表》（原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0.《办事机构备案表》（办公室、财务室）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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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变更
登记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社会团体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2.会议纪要（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经集
体讨论形成有效意见并制作会议决议，由理事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3.章程及《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4.业务主管单位意见（原件1份，纸质，电子
版1份）                                                  
5.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                                                 
6.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除了上述材料，还需要
提供：（1）《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2）离任
审计报告（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涉及负责人变动的，还应提交《社会团
体负责人、监事长备案申请表》，该表附《社
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新增负责人一人一表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住所变更的，还需要提供：住所产权或使用
权证明。（复印件1份，纸质）                                      
8.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的，还需要提供：（1）
原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变更的文件(（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2）新业务主管单位同
意作为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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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注销
登记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2.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3.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文件（写明同意注
销并认可清算结果和剩余财产的处理）（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书（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5.《社会团体法人注销登记申请表》（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6、债权债务公告（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
报纸上）（原件1份）                                      
7.清算报告书（由清算组编制并由组成人员签
字，应包括清算组的成立、组成人员、公告、
财务状况、资产构成、债权债务清算、剩余资
产的处理及会计资料的保存情况等）（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8.银行账号、税务登记证注销证明（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9.登记证书正副本、单位印章及财务凭证（原
件）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第 5 页，共 32 页



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

社会
团体
修改
章程
核准

社会团
体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1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章程（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要。按照章程规定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经集体讨论形成有效
意见并制作会议决议，附与会人员名单并加盖
社会团体公章。（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2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成
立申
请预
审服
务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2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申请预审表》（纸质
原件2份，电子版1份）及可行性报告（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3.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
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
提供申请单位的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复印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受托人办理登记事
宜，并由举办人签字或由举办单位加盖公章）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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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成
立登
记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2

3

1.受理；
2.初审；
3.审核；
4.批准。

1.成立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2.章程及《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3.验资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定出具）（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住所证明（复印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5.《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原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8.《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理事、监事备案
表》（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9.《申请登记社会组织党建情况申报表》（原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0.内设机构备案表（办公室、财务室）（原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1.有前置许可的，需提交许可证（复印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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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变
更登
记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2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理事会的决议（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会，
经集体讨论形成有效意见并制作会议决议，由
理事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修改后的章程及《章程核准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                                                
5.住所变更的，还需要提交新住所产权证明或
使用权证明（复印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6.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还需要提交原法定代表
人在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关于债权债务的
说明以及新法人填写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如果涉及负责人变动，还应提交《民办非
企业单位负责人、理事、监事变动申请表》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理事、监事备案表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开办资金变更的，还需要提交（1）验资报
告（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有关规定出具）（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2）增资捐赠承诺书（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8、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的，还需要提供：（1）
原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变更的文件(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2）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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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注
销登
记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变更登
记、注
销登记
和章程
核准

3704000
101402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文件（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3.理事会会议纪要（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
会，经集体讨论对注销事宜形成有效意见并制
作会议决议，由理事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清算报告书（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5.债权债务公告（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
纸上）（原件1份；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注销申请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副
本）、印章及财务凭证，税务登记证和银行账
户（没有的写出说明）的注销证明(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章
程核
准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章程（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理事会会议纪要（按照章程规定召开理事
会，经集体讨论形成有效意见并制作会议决
议，由理事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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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3

假肢
和矫
形器
（辅
助器
具）
生产
装配
企业
资格
认定

1.设
立许
可
2.变
更许
可
3.注
销许
可

假肢和
矫形器
（辅助
器具）
生产装
配企业
资格认
定

3704000
101403

3

1.申请；
2.受理；
3.初审；
4.实地核查获取
审批决定书、准
予认定。

受理：（一式4份）：
1.假肢或者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
格认定申请书；
2.取得假肢装配工或者矫形器装配工的职业资
格证书复印件(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无误)；
3.测量取型、石膏加工、抽真空成型、打磨修
饰、钳工装配、对线调整、热塑成型、假肢功
能训练等专用设备和工具清单；
4.接待室、假肢或者矫形器(辅助器具)制作室
和假肢功能训练室的场地权属及使用证明和功
能说明；
5.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6.税务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

15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4
建设
公墓
审核

建设公
墓审核

3704000
101405

2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审查；
3.现场勘查；
4.批注筹建；
5.验收；
6.批准经营；
7.公告营业。

1.市、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与用地者签
订的《成交确认书》或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原件，1份，纸质版）；
2.公墓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公墓位置图和规划图
（原件，1份，纸质版）；
3.公墓投资、建设、管理和经营体制等材料
（原件，1份，纸质版）；
4.项目资金来源证明（原件，1份，纸质版）
。

1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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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5

养老
机构
设立
许可

1.设
立许
可
2.变
更许
可
3.注
销许
可

涉外涉
港澳台
养老机
构、省
政府投
资兴办
养老机
构许可
（省委
托实
施）

3704000
101406

3

1.申请；
2.受理；
3.初审；
4.审核；
5.批准；
6.发证书。

1.申请：
（1）申请表及申请书；
（2）申请人、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的资格证明文件；工商注册的需提供营业执
照；
（3）符合登记规定的机构名称、章程和管理
制度；
（4）卫生防疫、环境保护部门的验收报告或
者审查意见（卫生防疫、环保部门出具）；
（5）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合格
意见，或者消防备案凭证（公安消防部门出
具）；
（6）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5年以上房
屋租赁合同、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住建部
门出具）；
（7）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的
名单、身份证明文件和健康状况证明；
2.变更：
（1）申请表及申请书；
（2）申请人、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3）原《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正副本。
3.注销：
（1）申请表及申请书；
（2）申请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资格证明文
件；
（3）老年人安置方案；

7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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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6

市属
非公
募基
金会
成立
申请
预审
服务

市属非
公募基
金会成
立、变
更、注
销登记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申请设立申请预审表》（原件2份，纸
质，电子版1份）及可行性报告（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发起人身份证明和资产情况（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3.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意见（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4.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市属
非公
募基
金会
设立
登记

3704000
101407

3

1.受理；
2.初审；
3.审核；
4.批准。

1.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2.《基金会设立申请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3、章程及《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4.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5.原始基金捐赠承诺书（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6.住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7.《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8.《基金会法人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9.《基金会理事、监事备案表》（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10.《申请登记社会组织党建情况申报表》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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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6

市属
非公
募基
金会
变更
登记

市属非
公募基
金会成
立、变
更、注
销登记

3704000
101407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基金会变更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基金会章程核准申请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3.章程（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理事会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5.住所变更的提交新住所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6.原始基金数额变更提供变更后验资报告及捐
赠承诺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7.法定代表人变更提交《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登
记表》（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原法
定代表人任期内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若拟任的法定代表人
是新增理事，须一并办理理事备案手续），不
需提交以上2、3材料；                                
8、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的，需要提交原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变更的文件（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以及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为基金
会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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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6

市属
非公
募基
金会
注销
登记

市属非
公募基
金会成
立、变
更、注
销登记

3704000
101407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文件（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2.《基金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表》；
3.决定注销登记的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原件1
份，纸质，电子版1份）；                                                
5.银行账户、税务登记证注销证明（原件）
（没有的需作出说明）；
6.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
7.单位印章（原件）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市属
非公
募基
金会
修改
章程
核准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基金会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2.理事会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3.理事会通过的章程（若修改章程，附章程修
改内容及说明，加盖基金会印章）（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7

市管
慈善
组织
设立
登记

市管慈
善组织
设立、
注销、
公开募
捐资格
审批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设立申请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或基金会成立材
料（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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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7

市管
慈善
组织
注销
登记

市管慈
善组织
设立、
注销、
公开募
捐资格
审批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理事会会议纪要（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议，
经集体讨论对注销事宜形成有效意见并制作会
议决议，附与会人员名单并加盖单位公章）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注销申请表》（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4.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清算报告书（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5.债权债务公告（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
纸上）（原件）；                                           
6.《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
7.印章及财务凭证（原件）；
8.税务登记证和银行账户的注销证明（没有的
写出说明）。                                                                                   

1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市管
慈善
组织
公开
募捐
资格
审批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请书（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                                              
2.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申请前二年的财务审计报
告（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理事会关于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会议纪要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纸质，电子版1份）。                                                     

10
个
工
作
日

1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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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8

市管
慈善
组织
认定

市管慈
善组织
认定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认定申请书》（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慈善组织认定符合有关规定的承诺书》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履行内部程序，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4.关于申请理由、慈善宗旨、开展慈善活动等
情况的说明（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5.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审计报告是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
用的专项审计。其支出比例应当符合有关规
定）（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6.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
件）。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确
认

9
社会
团体
年检

社会团
体年检

2
1.受理；

2.批准。

1.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2.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3.《社会组织党建情况年报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4.年度总结（原件，1份，纸质）；
5.《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

1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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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0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年
检

民办非
企业单
位年检

2
1.受理；

2.批准。

1.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报告书(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2.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3.《社会组织党建情况年报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4.年度总结（原件，1份，纸质）；
5.《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原件；
6.取得执业许可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提交
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1份。

1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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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1

社会
团体
换届
选举
核准

社会团
体换届
选举核
准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社会团体换届（成立）选举事先报批表》
(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理事会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3.本届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4.章程草案及章程修改说明(原件1份，纸质，
电子版1份）；
5.候选人花名册(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6.换届大会会议纪要(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7.新修订章程和《章程核准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8.当选社团负责人备案表(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9.证书正副本(原件）；
10.《社会团体负责人变动申请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1.变更事项的变更登记材料(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11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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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2

主持
将市
管慈
善组
织清
算后
的剩
余财
产转
给宗
旨相
同或
相近
的慈
善组
织并
向社
会公
告

主持将
市管慈
善组织
清算后
的剩余
财产转
给宗旨
相同或
相近的
慈善组
织并向
社会公
告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注销登记申请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
份）；                                                             
2.理事会会议纪要，理事、监事签字并加盖公
章(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3.清算报告书(原件1份，纸质，电子版
1份）；                                                                    
4.债权债务公告，需刊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
(原件1份）

3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13

市管
慈善
组织
异地
公开
募捐
备案

市管慈
善组织
异地公
开募捐
备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异地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表，在“慈
善中国”网上办事系统填写并打印(原件2份，
纸质）；                                                         
2.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复印件2份，纸质）；                                                             
3.确有必要在当地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情况说
明(原件2份，纸质）。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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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4

市管
慈善
组织
公开
募捐
方案
备案

市管慈
善组织
公开募
捐方案
备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异地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表，在“慈
善中国”网上办事系统填写并打印(原件2份，
纸质）；                                                  
2.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还应当同时将
募捐方案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原件2份，纸质）
。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15

接收
捐赠
人因
经济
状况
显著
恶化
、严
重影
响其
生产
经营
或者
家庭
生活
的，
停止
履行
捐赠
义务
的报
告

接收捐
赠人因
经济状
况显著
恶化、
严重影
响其生
产经营
或者家
庭生活
的，停
止履行
捐赠义
务的报
告

3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申请停止履行捐赠义务的报告（原件2份，
纸质）
2.能够有效证明捐赠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
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相关材料
（原件2份，纸质）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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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6

市管
慈善
组织
变更
捐赠
财产
用途
备案

市管慈
善组织
变更捐
赠财产
用途备
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慈善组织变更捐赠财产用途备案表，在“慈
善中国”网上办事系统填写并打印（原件
2份，纸质）；                                                       
2.原募捐方案（原件2份，纸质）；                                                                      
3.理事会会议纪要，理事、监事签字并加盖公
章（原件2份，纸质）；                                     
4.确有必要变更捐赠财产用途的情况说明（原
件2份，纸质）

5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17

市级
慈善
信托
设立
备案

市级慈
善信托
设立、
变更备
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备案申请书（原件2份，纸质）
2.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和关于信托
财产合法性的声明（原件2份，纸质）
3.担任受托人的信托公司的金融许可证或慈善
组织准予登记或予以认定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2份，纸质）
4.信托文件（原件2份，纸质）
5.开立慈善信托专用资金账户证明（原件
2份，纸质）、商业银行资金保管协议（非资
金信托除外）（原件2份，纸质）
6.信托财产交付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纸
质）

7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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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18

市级
慈善
信托
变更
备案

市级慈
善信托
设立、
变更备
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原备案的信托文件和备案回执（原件2份，
纸质）
2.重新备案申请书（原件2份，纸质）
3.原受托人出具的慈善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情况
报告（原件2份，纸质）
4.作为变更后受托人的信托公司的金融许可证
或慈善组织准予登记或予以认定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2份，纸质）
5.重新签订的信托合同及信托文件（复印件2
份，纸质）
6.开立慈善信托专用资金账户证明（原件
2份，纸质）、商业银行资金保管协议（原件2
份，纸质）（非资金信托除外）

7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19

全市
性社
会团
体负
责人
备案

全市性
社会团
体负责
人、印
章及银
行账户
备案

2
1.受理；
2.审核；
3.批准。

1.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纪要，附理事、监事
名录、与会人员签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公章(原
件1份，纸质，电子版1份）                                              
2.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申请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3.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1人1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20

全市
性社
会团
体印
章备
案

2
1.受理；
2.备案。

《社会团体印章备案表》(原件1份，纸质，电
子版1份）

1个
工
作
日

0 是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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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1

全市
性社
会团
体银
行账
户备
案

全市性
社会团
体负责
人、印
章及银
行账户
备案

2
1.受理；
2.备案。

《社会团体银行账号备案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1个
工
作
日

0 是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22

市管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印
章备
案

市管民
办非企
业单位
印章及
银行账
户备案

2
1.受理；
2.备案。

《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备案表》(原件1份，纸
质，电子版1份）

1个
工
作
日

0 是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23

市管
民办
非企
业单
位银
行账
户备
案

2
1.受理；
2.备案。

《民办非企业单位银行账号备案表》(原件
1份，纸质，电子版1份））

1个
工
作
日

0 是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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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4
烈士
评定

申请革
命烈士
审核

3704001
001403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需提交材料：
1.书面申请。由死者遗属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
书面申请（原件，1份，纸质）；
2.牺牲情节的证明材料。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
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公民提
供的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原件，1份，
纸质）； 
3.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与歹徒搏斗牺牲的，
附公安机关对凶手的审讯记录、判决书及有关
证明材料（原件，1份，纸质）；
4.事迹的宣传报道材料（原件，1份，纸
质）；
5.死者直系亲属情况（原件，1份，纸质）；
6.《烈士呈报表》一式三份；
7.死者遗属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1份，纸质）。

无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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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5

残疾
军人
残疾
等级
评定

革命残
疾军人
残疾等
级评定

3704001
001404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申请：
1.个人书面评残申请，内容包括入伍时间、退
役时间、负伤时间、地点、部位、详细经过、
在部队未评残原因等（原件，1份，纸质）；
2.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的书面意见（原件，1份，纸质）；
3.因战因公致残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
（原件，1份，纸质）；
4.一般应提供2个以上战友出具的能够直接证
明其因战因公负伤情形的证明（原件，1份，
纸质），证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对证人身份的证明（原件，1份，纸
质）；
5.退役证件或退役军人登记表（原件，1份，
纸质）；
6.申请人2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4张及身份证、
户口簿（复印件，1份，纸质）；
7.省级民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对伤残情
况作出的医学鉴定结论（原件，1份，纸
质）；
8.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书面公示意见（省级初
审通过后提供）（原件，1份，纸质）；
9.《评残、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原件，2
份，纸质）。

20
个
工
作
日

根
据
残
疾
情
形
，
由
省
级
指
定
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收
取
一
定
数
额
的
残

否 否 否 是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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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6

残疾
军人
残疾
证件
换发
、补
发

革命残
疾军人
残疾证
件换发
、补发
和变更

3704001
001405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说明换发、补发证件原因
（残疾证件内容有误、有效期满、损毁或者遗
失）（原件，1份，纸质）；
2.因证件内容有误、有效期满和损毁换证的，
证件一并上交。因证件遗失补发证件的，同时
提供发表遗失声明的报纸（原件，1份，纸
质）；
3.原残疾档案（原件，1份，纸质）； 
4.户口簿及身份证（原件，1份，纸质）；
5.2寸彩色免冠照片4张；6、《残疾人员换证
补证及证件变更呈报表》（原件，2份，纸
质）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第 26 页，共 32 页



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7

残疾
军人
残疾
证件
变更

革命残
疾军人
残疾证
件换发
、补发
和变更

3704001
001405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申请：
1.个人调整残疾等级书面申请（由申请人签
名，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提出），说明
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理由（原件，1份，纸
质）；
2.原批准残疾等级申报审批等档案材料、原残
疾证件（原件，1份，纸质）；
3.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
对残疾情况作出的医学鉴定结论（原件，
1份，纸质）；
4.《残疾人员换证补证及证件变更呈报表》
（原件，2份，纸质）

20
个
工
作
日

根
据
残
疾
情
形
，
由
省
级
指
定
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收
取
一
定
数
额
的
残

否 否 否 否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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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7

自谋
职业
补助
金的
发放

自谋职
业补助
金的发
放

3704000
501401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通知办
理结果（电话通
知本人核查银行
卡收款信息）

1.《自谋职业申请表》（原件3份，纸质）
2.《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协议书》（原件3份，
纸质）
3.退伍证（复印件1份，纸质，查验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1份，纸质，查验原件）
5.银行卡（复印件1份，纸质，）

1/5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拨
付

28

自主
就业
一次
性经
济补
助金
的发
放

自主就
业一次
性经济
补助金
的发放

3704000
501402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通知办
理结果（电话通
知本人核查银行
卡收款信息）

1.《自谋职业申请表》（原件3份，纸质）
2.《退役士兵自谋职业协议书》（原件3份，
纸质）
3.退伍证（复印件1份，纸质，查验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1份，纸质，查验原件）
5.银行卡（复印件1份，纸质）

每
年8
月1
日
前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拨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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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29

涉外
、涉
港澳
台、
涉华
侨的
婚姻
登记

涉外、
涉港澳
台、涉
华侨的
婚姻登
记

3704000
701401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审查；
3.报批；
4.登记；
5.颁证（现场领
取）。

结婚登记：
涉外：
1.有效居民身份证（查验原件）和户口簿（查
验原件）
2.外国人护照（复印件1份）、外国政府出具
的单身证明需经过我国使（领）馆认证（查验
原件）。
涉港澳台：
1.内地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查
验原件）和户口簿（查验原件）
2.港澳台居民应当提交港澳台居民身份证和来
往内地的通行证；
3.经公证机构公证的《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
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声
明书》（原件1份，纸质）
涉华侨：
1.内地居民应当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查
验原件）和户口簿（查验原件）
2.华侨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查验原件）和居
住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
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原件1份，纸质）
离婚登记：
涉外：
1.有效居民身份证（查验原件）和户口簿（查
验原件）

1/8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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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30

华侨
、港
澳台
居住
的中
国公
民内
地收
养登
记

华侨、
港澳台
居住的
中国公
民内地
收养登
记

3704000
701402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审查；
3.报批；
4.登记；
5.颁证（现场领
取）。

办理在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华侨的收养
登记：
1.护照（查验原件）
2.收养人居住国有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
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
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
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
办理在未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华侨的收
养登记：
1.护照（查验原件）
2.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
、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
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
纸质）（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居住国外交机关
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已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香港：
1.香港居民身份证（查验原件）、香港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原件或者香港同胞回乡证（查验
原件）
2.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香港公证人证明的收
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
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原件1份，纸质）
3.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应当提交2张2寸近期半

1/8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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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31

带病
回乡
退伍
军人
身份
认定

带病回
乡退伍
军人身
份认定

3704000
701403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原件，1份，纸质）；
2.户口簿、身份证及复印件（原件，1份，纸
质）；
3.《退伍军人证》及复印件（原件，1份，纸
质）；
4.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办事处）、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出具的申请人无工作单
位的证明（原件，1份，纸质）；
5.原始病历或服役期间在军以上单位指定医院
就医的相关医疗结论（原件，1份，纸质）；
6.《退伍军人登记表》（复印件需加盖档案管
理部门印章）或《退伍证》原件有带病回乡相
关记载内容的材料（原件，1份，纸质）；
7.加盖有区（市）级民政部门指定医院病历管
理部门印章的近期慢性病（特指军队医院证明
中记载的慢性病）就诊病历复印件及相关医疗
检查报告、诊断结论等（原件，1份，纸
质）；
8.户口簿、身份证、退伍军人证姓名不一致
的，应出具派出所证明其是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原件，1份，纸质）；
9.《山东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登记审批表》
（原件，3份，纸质）；10.2寸近期彩色免冠
照片4张；

20
个
工
作
日

根
据
慢
性
病
情
形
，
由
区
（
市
）
级
指
定
的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收
取
一
定

否 否 否 是

行
政
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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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办理
项名
称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子

项

对应的行政
权力事项

服务
对象

环节和流程 申请材料及数量
承诺完
成时限

办理
成本

是否为
全程网
办事项

是否
为零
跑腿
事项

是否为“

全省通办

”“全市

通办”或

“全县

（市、

区）”通

是否为
受委托
办理事

项

备注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32

在乡
老复
员军
人身
份认
定

在乡老
复员军
人身份
认定

3704000
701404 1

1.提交申请材料
并受理；
2.办结并送达办
理结果（邮寄送
达或现场领取）
。

申请：
1.个人书面申请（原件，1份，纸质）；
2.复员证原件或复员登记表（原件，1份，纸
质）；
3.村（居）委会出具的申请人复员后未安置工
作的证明（原件，1份，纸质）；
4.《山东省在乡复员军人审批表》（原件，3
份，纸质）；5.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纸质）；
6.户口簿、身份证、退伍军人证姓名不一致
的，应出具派出所证明其是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原件，1份，纸质）
7.2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3张；

20
个
工
作
日

0 否 否 否 否

行
政
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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